
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P2-07 1/1 

法規遵循管理辦法 版    次：1.0 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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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  

為使本公司對目的事業相關法令有所遵循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 

 

2.範圍  

與本公司各項營運作業及所屬產業有關之法令，皆依本辦法處理之。  

 

3.作業程序 

3-1 各部門的權責主管應要求其所屬人員，定期蒐集及密切注意所屬業務相關法規之

異動資訊，如有更新應同步告知相關人員。 

3-2 各部門的權責主管應監督其所屬人員，是否依據相關法規執行相關作業。 

3-3 各部門如對相關法規有所疑慮，得向公司法務或外部法律顧問尋求協助與建議，

以確保在執行業務時能遵循相關法規。 

3-4 各部門應針對主管機關往來信函進行查察，如有新頒之法規、命令，對於可能有

違規或不符法令之虞者，應查明違章事件之內容，並執行改善及預防措施。 

3-5 稽核室應每年定期執行法規遵循查核作業，如發現異常須要求立即改善，並跟催

至改善完成，後續應不定期檢視相關作業之執行情形。 

 

4. 本辦法之訂定，應提報董事會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